附件5
自评材料上报要求

一、全部材料需提供电子版，并存于光盘等存储介质中
（一）自评报告和自评结果表格加盖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印章后，以扫描件Word格式提供，同时提供纸质自评报告14份。

（二）正式印发的文件以扫描件、网页截图或照片等形式转换为Word格式提供。

（三）根据评分细则要求，考核方式中有上报材料具体要求的，需报送有关电子材料，考核方式中为现场复核的，可准备相关纸质材料供现场复核组查阅。所有上报的材料根据评分细则序号分别放在相应文件夹内。文件夹及材料需按下列要求统一格式命名。

1.总文件夹：“2016年 自评文件包-××市、县（区）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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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二级文件夹及有关内容：××市、县（区）评分依据资料-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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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三级文件夹：××市、县（区）--细则1（2、3、4…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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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四级文件内容：××市、县（区）细则1-1（2、3、4……）----文件名称
[image: image4.png]o B(K) o B(K) o B(K) | 8(K)

AL AL AU | UL
L B = =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涉密文件的报送应符合保密工作相关规定。

三、所有材料请于2017年2月15日前报送至自治区粮考办。

